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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Frontage Holdings Corporation 境外上市 

之 

持续上市总结报告书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本财务顾问”）接

受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格医药”或“上市公司”）的

委托，担任其维持持续上市地位的财务顾问，就泰格医药所属企业 Frontage 

Holdings Corporation（以下简称“方达控股”）分拆境外上市相关事宜是否符合

《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4]67 号）（以下简称“《通知》”）等规定出具财务顾问报告。 

根据《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财务顾问对泰格医药进行了持续

督导，持续督导截止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目前持续督导期限已满，本财

务顾问根据相关规定，出具持续上市总结报告书。 

一、泰格医药及方达控股的基本情况 

（一）泰格医药概况 

公司名称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angzhou Tigermed Consulting Co., Ltd. 

注册资本 人民币 87,248.3508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 

股票简称 泰格医药 

股票代码 300347.SZ、3347.HK 

法定代表人 曹晓春 

公司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聚工路 19 号 8 幢 20 层



2001-2010 室 

营业期限 2004 年 12 月 25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服务：医药相关产业产品及健康相关产业产品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成果转让，临床试验数据的管理与统计分析，翻

译，以承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数据处理等信息技术和业务流

程外包服务，成年人的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成年人的

非文化教育培训，收集、整理、储存和发布人才供求信息，

开展职业介绍，开展人才信息咨询。 

（二）方达控股概况 

公司名称 Frontage Holdings Corporation 

成立时间 2018 年 4 月 16 日 

上市时间 2019 年 5 月 30 日 

上市地点 香港联合交易所 

股票简称 方达控股 

英文简称 FRONTAGE 

股票代码 1521.HK 

注册地 开曼群岛 

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合同研究机构，提供贯穿整个药物发现和开发过程的

一体化、科学驱动的研究、分析和开发服务，协助医药公司实现

药物开发目标 

公司网站 www.frontagelab.com 

二、财务顾问基本情况 

财务顾问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马骥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318 号 24 层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318 号 24 层 

联系电话 021-23153888 

三、方达控股境外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无异议函（《关于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分拆所属企业境外上市有关事宜的函》（国合函[2018]1342 号））及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批准，泰格医药所属企业方达控股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在香

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交易，股票代码为 1521，股票简称为“方达控股”。方达控股

共发行 501,910,000.00 股 H 股，发行价为每股 3.20 港元。发行完成后，方达控

股总股本为 2,007,640,910.00 股，泰格医药间接持有方达控股 1,032,964,090.00

股股份，占方达控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51.45%。 

四、财务顾问持续督导工作概述 

根据《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

发[2004]67 号），上市公司所属企业申请到境外上市，财务顾问应当在所属企业

到境外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持续督导上市公司维持独立

上市地位，并承担下列工作： 

1、持续关注上市公司核心资产与业务的独立经营状况、持续经营能力等情

况； 

2、针对所属企业发生的对上市公司权益有重要影响的资产、财务状况变化，

以及其他影响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重要信息，督导上市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3、财务顾问应当自持续督导工作结束后十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报送持续上市总结报告书。 

五、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情况 

（一）方达控股境外上市后泰格医药核心资产与业务的独立经营状况、持

续经营能力等情况 

1、方达控股境外上市后泰格医药核心资产与业务的独立经营状况 

泰格医药作为控股公司，核心资产从事创新药及医疗器械临床期 CRO 业务，

而方达控股从事临床前 CRO 及仿制药 BE 业务。泰格医药拥有独立完整的原材

料采购、销售和运营服务体系，在业务经营的各环节上均保持独立，具有完整的

业务体系及直接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泰格医药与方达控股作为不同的经营



主体，两者均拥有独立、完整、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进行独立登记、建账、

核算、管理。方达控股境外上市后泰格医药保留了核心资产，保持业务的独立经

营。 

2、关于方达控股境外上市后泰格医药保留的核心资产及业务具有持续经营

能力 

基于方达控股与泰格医药在总资产、经营业绩以及业务类别及开展范围的比

较分析，方达控股本次发行并上市后，泰格医药保留的核心资产及业务仍具有持

续经营能力。 

（1）泰格医药与方达控股的资产之比较 

单位：亿元 

主体范围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泰格医药（合并口径） 
总资产         195.06   75.33  

净资产         178.58   55.22  

方达控股（合并口径） 
总资产 24.80 21.99  

净资产 18.85  18.51  

方达控股总资产及净资产

占泰格医药的比例 

总资产 12.71% 29.20% 

净资产 10.55% 33.52% 

注：上述财务数据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并均已经审计。本报告书除特别说明外，若

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泰格医药总资产为 195.06 亿元人民币，方达控股

总资产为 24.80 亿元人民币，方达控股总资产占泰格医药总资产的 12.71%，占比

较小；泰格医药净资产为 178.58 亿元人民币，方达控股净资产为 18.85 亿元人民

币，方达控股净资产占泰格医药净资产的 10.55%，占比较小；即方达控股的资

产规模只占到泰格医药的小部分，且泰格医药与方达控股在经营上有着显著差异，

方达控股境外上市后，泰格医药仍然保留其核心资产。 

（2）泰格医药与方达控股的经营业绩之比较 

单位：亿元 

主体范围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泰格医药（合并口径） 
营业收入          31.92             28.03  

净利润          20.29              9.75  



方达控股（合并口径） 
营业收入 8.68             6.95  

净利润 1.20             1.28  

方达控股营业收入及净利

润占泰格医药的比例 

营业收入 27.20% 24.79% 

净利润 5.92% 13.08% 

注：上述财务数据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并均已经审计。本报告书除特别说明外，若

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由上表可见，2019 年、2020 年，方达控股的营业收入占泰格医药的比例分

别为 24.79%、27.20%，净利润占比分别为 13.08%、5.92%，即方达控股实现的

营业收入占泰格医药的比例均低于 30%，净利润占比均低于 15%。因此，方达

控股境外上市后泰格医药仍然保持持续经营能力。 

（二）上市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情况 

根据《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

发[2004]67 号）等法规的相关规定，泰格医药所属企业发生的对上市公司权益有

重要影响的资产、财务状况变化，以及其他影响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重要信息，

上市公司依法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六、财务顾问意见 

泰格医药所属企业方达控股到境外上市后，本财务顾问按照《关于规范境内

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规的要求，对泰格医药进行

了持续督导，本财务顾问认为： 

1、泰格医药在方达控股到境外上市后仍然具备独立的持续上市地位、保留

的核心资产与业务独立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2、针对方达控股发生的对泰格医药权益有重要影响的资产、财务状况变化，

以及其他影响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重要信息，泰格医药依法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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